
附件 宿州学院招标采购项目流程图

一、政府采购项目流程图

（一）政府集中采购项目流程图

编制政府采购预算：财务处

编制学校下一年度政府采购

预算。

申报政府采购项目：项目单位

于上一年按财务处预算编制

要求申报下一年政府采购项

目。

网上申报政府采购计划：财务

处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内

网）向省教育厅、财政厅业务

处室申报。

下达项目政府采购任务书：省

财政厅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

（外网）下达项目政府采购任

务书。

下达线下项目采购任务书：到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备案，市

财政局下达线下项目采购任

务书。

交易中心确定项目负责人：

到市公管局、市交易中心，

确定到具体的项目负责人。

编制审核招标文件：交易中

心或社会代理机构编制招标

文件，学校审核招标文件。

交易中心组织采购活动：发布

采购公告、组织开评标、确定

中标供应商，进行中标公示。

签订采购合同：公示期满无

异议，按程序与中标供应商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履约采购合同：合同公示

后，督促中标供应商按时

履行合同。

采购项目验收：履约完成后，

由牵头单位负责组织验收。

报送采购验收材料：项目

单位将相关材料报送招标

办，并到国有资产管理科



（二）政府分散采购项目流程图

支付采购资金：项目单位

将项目合同等与项目相关

资料原件报财务处作为付

款依据。

退还履约保证金或质量

保证金：履约完成后，按

合同约定退还履约保证

金或质量保证金。

归集政府采购项目资料：

采购项目完成后，招标办

及时、完整归集政府采购

项目相关材料。

编制政府采购预算：财务处

编制学校下一年度政府采购

预算。

申报政府采购项目：项目单位

于上一年按财务处预算编制

要求申报下一年政府采购项

目。

网上申报政府采购计划：财

务处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

（内网）向省教育厅、财政

厅业务处室申报。

下达项目政府采购任务书：省

财政厅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

（外网）下达项目政府采购任

务书。

委托社会代理机构或集中代

理机构：招标办确定代理机

构。

签订代理项目协议书：代理

机构确定后，国资处负责履

行签批招标代理合同。

编制审核招标文件：代理机

构编制招标文件，学校审核

招标文件。

代理机构组织采购活动：发布

采购公告、组织开评标、确定

中标供应商，进行中标公示。



签订采购合同：公示期满无

异议，按程序与中标供应商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履约采购合同：合同公示

后，督促中标供应商按时

履行合同。

采购项目验收：履约完成后，

由牵头单位负责组织验收。

报送采购验收材料：项目单位

将相关材料报送招标办，并到

国有资产管理科办理资产入

库单。

支付采购资金：项目单位

将项目合同等与项目相关

资料原件报财务处作为付

款依据。

退还履约保证金或质量

保证金：履约完成后，按

合同约定退还履约保证

金或质量保证金。

归集政府采购项目资料：

采购项目完成后，招标办

及时、完整归集政府采购

项目相关材料。



二、项目预算金额在 3 万元以上的学校自行采购流程图

（一）预算金额在 3 万元以上的学校自行采购流程图

项目单位撰写申请报

告，并填写《宿州学院非

政府采购申请表》

项目单位论证，部门

论证，列年度预算。无预

算，先追加预算

分管校领导审批《宿

州学院非政府采购申请

表》

国资处制作招标文

件，发布招标公告

开标、评标，填写《×

××项目采购定标申请

表》，分管招标工作的校

领导签批

中标公示，无异议，

发放中标通知书，通知中

标人与项目单位签订合

同

履行合同，项目单位

填写初验单，验收人员在

验收报告单上签字盖单

位章

若有固定资产，到国

资处办理登记手续。按校

财务审批权限签批报账。

国资处整理归档招标

采购相关材料

单

一

来

源

项目单位组织撰写专

家论证报告和撰写单一

来源申请报告，并填写

《宿州学院单一来源采

购审批表》。



备注：

合同签订需通过学校“电子办公”平台“公务”栏目下的“宿州学院经济合

同处理事务流程”进行签署。项目单位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过程中，须在“宿

州学院经济合同处理事务流程”附件上传以下材料：

(1)分管校领导审批的《宿州学院非政府采购申请表》材料；

(2)项目单位的申请报告；

(3)中标通知书；

(4)由学校财务部门开具的质保金收据；

(5)待签合同电子版。



（二）预算金额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单位自行采购流程图

项目单位撰写申请报

告，并填写《宿州学院非

政府采购申请表》。

项目经费列单位年度

预算。无预算，先追加预

算

分管校领导审批《宿

州学院非政府采购申请

表》。

项目单位与供应商谈

判，撰写采购说明，推荐

采购候选人，单位主要负

责人签字盖单位章。

分管校领导在采购说

明上签批。

项目单位与中标供应

商签订合同。

履约后，项目单位填

写验收报告并签字盖单

位章。

若有固定资产，到国

资处办理登记手续。按校

财务审批权限签批报账。

项目单位整理归档采

购项目相关材料。

单

一

来

源

项目单位组织撰写专

家论证报告和撰写单一

来源申请报告，并填写

《宿州学院单一来源采

购审批表》。



备注：

合同签订需通过学校“电子办公”平台“公务”栏目下的“宿州学院经济合

同处理事务流程”进行签署。项目单位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过程中，须在“宿

州学院经济合同处理事务流程”附件处上传以下材料：

(1)分管校领导审批的《宿州学院非政府采购申请表》材料；

(2)项目单位的申请报告；

(3)采购说明材料；

(4)由学校财务部门开具的质保金收据；

(5)待签合同电子版。



（三）预算金额 3 万元以上非政府采购项目社会代理机构采购流程

图

项目单位撰写申请报

告，并填写《宿州学院非

政府采购申请表》。

项目单位论证，部门

论证，列年度预算。无预

算，先追加预算。

分管校领导审批《宿

州学院非政府采购申请

表》。

委托的社会代理机构

制作招标文件，项目单位

和国资处审核，代理机构

发布招标公告。

社会代理机构组织开

标、评标，填写评标报告，

推荐中标候选人，分管招

标工作的校领导签字盖学

校章。

中标公示，无异议，

发放中标通知书，通知中

标人与项目单位签订合

同。

履行合同，项目单位

填写初验单，验收人员在

验收报告单上签字盖单

位章。

国资处委托社会代理

机构采购，并履行签订委

托代理合同。

单

一

来

源

项目单位组织撰写专

家论证报告和撰写单一

来源申请报告，并填写

《宿州学院单一来源采

购审批表》。



备注：

合同签订需通过学校“电子办公”平台“公务”栏目下的“宿州学院经济合

同处理事务流程”进行签署。项目单位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过程中，须在“宿

州学院经济合同处理事务流程”附件处上传以下材料：

(1)分管校领导审批的《宿州学院非政府采购申请表》材料；

(2)项目单位的申请报告；

(3)中标通知书；

(4)由学校财务部门开具的质保金收据；

(5)待签合同电子版。

若有固定资产，到国

资处办理入库手续。按校

财务审批权限签批报账

国资处整理归档招标

采购相关材料


